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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擔任家畜衛生試驗所所長期間，推動國家檢驗能力與國際接軌，建構十足目虹彩病毒檢驗制

度，成為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首座該病毒參考實驗室並建立可日檢 2,000 件的高效能系統，

連續兩年獲農委會評鑑第一。

　　任內亦成功取得非洲豬瘟與羊痘非疫國認證，完成豬瘟非疫國申請，推動禽流感、牛結核病、

紅火蟻及狂犬病防疫制度強化，建構動物醫事助理制度與人藥治療非經濟動物之法規，全面提昇我

國動植物防檢疫體系。

　　邱教授於 114 年榮退，獲頒中華民國一等服務獎章、農業部二等農業專業獎章，並且於獸醫師

節慶祝大會中接受賴清德總統表揚，肯定其一生對我國動物防疫與獸醫領域之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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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校友會暨校友服務

3.1　組織及章程

一、組織概況

　　在早期，本校校友會的組織並未取得「社會團體」合法地位，自 87 年升格為技術學院後，始

積極展開籌備工作；迨 89 年 8 月底，才正式奉內政部核准設之。因此，就以學院前、後來簡述本

會的沿革。

　　（一）學院時期以前

　　日據時期，本校原有「尚農會」組織，會員是以在校生為主，每學期註冊時，學生即繳「校友

會」費，俾作尚農會活動運作之固定經費來源，校長為當然會長。光復後，校友會於民國 34 年成立，

成員則是以畢業生為對象，當時名稱為「宜蘭農林學校同窗會」。

　　同年 11 月 10 日，160 餘位校友在台北市日新町基督教會正式開會，推舉葉長澤擔任首屆會長，

游金養、林燈擔任副會長，各地分會長為：郭長號（宜蘭）、簡村助（羅東）、藍松輝（台北）、

王秉南（新竹）、薛燦堂（台中）；另有幹事李阿義等 12 人。

　　35 年 10 月，會名修正為「宜蘭職業學校同學會」。此後，隨校名之更迭，曾多次變更。

　　（二）學院時期以後

　　自 87 年升格為技術學院後，校友會籌備成立社會團體，正式辦理立案。89 年 8 月底，取得內

政部核准設立之公文，並於同年 10 月 21 日召開發起人及第一次籌備會；12 月 30 日召開校友會第

1 屆成立大會，取名「中華民國國立宜蘭大學校友會」以後，原「會長」改稱「理事長」，「總幹事」

改稱「秘書長」，並選舉第一屆理（監）事。翌年元月 12 日，召開第 1 屆第 1 次理（監）事會議，

會中選出常務理（監）事，並由郭大壽先生當選理事長、李春男先生當選常務監事，禮聘賴英照先

生為名譽理事長，且聘請許木杞先生為秘書長（時任本校附設進修學校校務主任），行政工作分別

由游綠槐先生（文書）、廖文賢先生（會計）、謝貴花小姐（出納）負責，協助推展校友會工作。

　　首屆會議最大成就，一者順利完成校友會社團化，90 年 2 月獲內政部正式頒發本校校友會立

案証書，理事長當選人証明書及校友會圖記；再者，正式完成組織章程，爾後有可資遵循的工作推

展方向。

　　93 年 4 月 10 日召開第 1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辦理第 2 屆理（監）事改選；同年 4 月 21 日召

開第 2 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仍由郭大壽先生當選理事長、李春男先生當選常務監事，禮

聘賴英照先生為名譽理事長，另因許秘書長退休，新任秘書長由羅祺祥博士擔任（時任宜蘭大學電

子工程系主任），5 月 12 日辦理秘書長交接儀式，文書工作由許順長先生擔任，游文賢先生擔任

會計工作，出納工作仍由謝貴花小姐負責。

　　96 年 4 月 14 日召開第 2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辦理第 3 屆理（監）事改選；同年 4 月 21 日召

開第 3 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由李春男先生當選理事長、陳建明先生當選常務監事，禮聘

賴英照先生為名譽理事長，郭大壽先生為榮譽理事長，秘書長仍由羅祺祥博士擔任（時任宜蘭大學

主任秘書），文書工作由許順長先生擔任，會計工作由游文賢先生擔任，出納工作由謝貴花小姐負

責。

　　99 年 4 月 10 日召開第 3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辦理第 4 屆理（監）事改選；同年 4 月 21 日召

開第 4 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仍由李春男先生當選理事長、陳建明先生當選常務監事，禮

聘賴英照先生為名譽理事長，郭大壽先生為榮譽理事長，秘書長仍由羅祺祥博士擔任，文書工作由

許順長先生擔任，會計工作由游文賢先生擔任，出納工作由謝貴花小姐負責。

　　102 年 4 月 8 日召開第 4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辦理第 5 屆理（監）事改選；同年 4 月 21 日召

開第 5 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由鄭讚慶先生當選理事長、張益御先生當選常務監事，禮聘

賴英照先生為名譽理事長，郭大壽先生及李春男先生為榮譽理事長，秘書長由張正衛校友擔任，行

政工作由鄒玉馨小姐擔任，財務工作由錢玉珠小姐擔任。

　　105 年 4 月 9 日召開第 5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辦理第 6 屆理（監）事改選；同年 4 月 21 日召

開第 6 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仍由鄭讚慶先生當選理事長、張益御先生當選常務監事，

禮聘賴英照先生為名譽理事長，郭大壽先生及李春男先生為榮譽理事長，秘書長仍由張正衛校友擔

任，行政工作由鄒玉馨小姐擔任，財務工作由錢玉珠小姐擔任。

　　108 年 3 月 21 日召開第 6 屆第 5 次會員大會，辦理第 7 屆理（監）事改選；同日召開第 7 屆

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並選舉常務理（監）事，選出楊正宏校友為理事長、陳誌銘校友為常務

監事，並 7 度禮聘賴英照校友為名譽理事長，兩位前理事長李春男校友和鄭讚慶校友為榮譽理事

長，同時聘請前農委會主委林聰賢校友為本會顧問、林鴻忠校友為秘書長、陳慧玲小姐為財務組長

（時任本校主計室歲計組組長）、劉金元先生為行政組長（退休教官回任本校校友服務中心約用行

政員），共同來推動本會會務。

　　111 年 3 月 10 日召開第 8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辦理第 8 屆理（監）事改選，同日召開第 8 屆

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並選舉常務理（監）事，選出陳俊雄校友為理事長、林鴻忠校友為常務

監事、禮聘賴英照校友為名譽理事長及三位前理事長李春男校友、鄭讚慶校友和楊正宏校友為榮譽

理事長，同時聘請前農委會林聰賢主委、台糖協會郭步雲董事長、前台北市立動物園朱錫五園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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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農委會農糧署游勝鋒副署長、葉忠雄律師及宜蘭縣農會陳誌銘總幹事等 6 位校友為本會本屆榮譽

顧問；通過林進興校友為秘書長、陳慧玲小姐為財務組長 ( 任宜蘭大學主計室歲計組組長）、劉金

元先生為行政組長 ( 退休教官回任宜蘭大學國際事務處），共同來推動本會會務。

二、設立校友會會址

　　為讓本校校友總會有固定會址，利

於連絡及提昇對校友的服務，經校園規

劃委員會通過，將行政大樓三樓南側原

通識教育委員會辦公室規劃為「國立宜

蘭大學校友會」會址及理事長辦公室，

並於 106 年 12 月 21 日舉行揭牌儀式，

校友會鄭讚慶理事長及多位副理事長暨

理（監）事共同出席；本校校長、副校

長及多位主管暨同仁共同見證。

三、成立「傑出校友聯誼會」

　　107 年 5 月 9 日「校友會會員大會」中決

議成立「傑出校友聯誼會」，作為凝聚歷屆傑

出校友力量，襄贊校務發展的重要基石。會中

並推舉林鴻忠校友為第一屆會長，林會長遴選

廖崇賢校友為副會長、謝鳳嬌校友為總幹事，

共同來推展聯誼會相關事項。

　　聯誼會於 108 年 2 月 13 日辦理第 1 次聯

誼活動，邀請朱錫五傑出校友就「老人用藥安全」

作專題經驗分享，中午與校長及多位主管餐敍，彼此交換意見，活動熱絡、氣氛融洽。

　　聯誼會於 108 年 5 月 8 日配合校慶活動日，辦理第 2 次聯誼活動，除參加母校 93 週年校慶慶

祝大會並為當年度的傑出校友賀彩，同時參加三創圓夢中心開幕典禮，活動圓滿順利。

106.12.21 校友會會址揭牌貴賓合影

107.05.09「傑出校友聯誼會」成立大會

四、各時期章程

（一）宜蘭農林學校同窗會章程

1、本會名稱為宜蘭農林學校同窗會。

2、本會之本部設在本校，支部設在各支部長宅。

3、本會以三民主義為宗旨從事會員互相親和睦援助母校發展並貢獻台灣省農林業開發為目的。

4、本會要達成創會之目的序列於下：

（1）會員之住址氏名職業等立介紹名簿。

（2）精選諸名士之學說或演說或會員自己投稿而刊行雜誌。

（3）會員有資助本會發展之必要及施設事業之責成。

5、本會會員之組織如下：

特別會員：本校職員

通常會員：本校畢業生

6、本會之職員如下：

會長一名

副會長二名

支部長六名（台北、宜蘭、羅東、新竹、台中《包含台南、高雄、澎湖》、花蓮港《包含台東》）

顧問若干名

幹事一至二名

囑託二名

7、本會長、副會長由會員中選出，幹事由會長推薦，支部長由支部之會員中選出，顧問由母校

職員中委任聘請本校書記為本會囑託職掌庶務及會計。

8、職員之任期限二年但重任無妨。

9、本會開設通常總會及職員會每年一四五月開催總會但是緊要之事可開催臨時總會役員會由會

長認為必要之召集開會。

10、本會經費以會費寄附金其他收入補充。

11、本校學生畢業之時即為通常會員要納入會費金拾元為本會費用。

附  則

本會於民國 34 年 11 月 10 日起施行，即昭和 8 年 12 月 1 日施行但其尚農會會則，本則施行

之日起則廢止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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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民國國立宜蘭大學校友會組織章程

89 年 12 月 30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102 年 5 月 18 日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111 年 3 月 10 日第八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中華民國國立宜蘭大學校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宗旨如下：

一、聯絡校友感情。

二、協助母校發展。

三、服務社會。

第三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並得依法設立分級組織，其名稱為：「省 \ 縣（市）國立宜

蘭大學校友會」。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

由理事會擬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報請主管

機關核備。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校友之聯繫及服務。

二、發行校友通訊。

三、辦理各項學術文化交流事項。

四、舉辦有關文化教育、公益及學術性活動。

五、協助母校募款。

第六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主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章程所訂之宗旨、任務為教育部。其目的

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一、個人會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具有國立宜蘭大學（包括：台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

台灣省立宜蘭農業職業學校、台灣省立宜蘭農工職業學校、台灣省立宜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宜蘭農工專科學校、國立宜蘭技術學院）所設院所、系、班畢業、結業、肄業之同學，及

曾服務過母校之教職員工。

二、團體會員：本會分級組織應加入本會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應推派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三、贊助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個人或公私立機構、團體。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

通過，並繳納會費。

第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權，但

贊助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九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

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一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員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

五十人，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選舉辦法由理事

會擬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團體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三十五人，監事十一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產生候補理事十一人，候補監事三人，遇理事、

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補之。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理事、監

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副理事長、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副理事長或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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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七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十一人，由理事互推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副理

事長若干名。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理

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副理事長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副理事長

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八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九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因事

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能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

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報主管機關核備。前項工作

人員不得由理監事兼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定，報經主管機

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名譽理事、榮譽顧問，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相同。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

應於會議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以理事會認為必要，

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每一會員（會

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章

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

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會辦理法定登

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同意行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及監事會至少每六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前項

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

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

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伍佰元，團體會員新台幣伍仟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伍佰元，團體會員新台幣伍仟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捐款及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

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年度開始

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

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

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

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 89 年 12 月 30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並報經內政部台（九十）內社

字第九○七六○七六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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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歷任會長、歷屆理事長及各級幹部

　　茲列校友會歷任會長、歷屆理事長及各級幹部名單如下，因搜集的資料有限，若有疏漏或錯誤，

歡迎賜教指正。

 

 

 

 

141 

 

校友會各級幹部

67 年各級幹部如下：

 

141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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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年各級幹部如下：

 

142 

 

 

142 

 

 

143 

 

 

143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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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各級幹部如下：

 

144 

 

 

145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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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年各級幹部如下：

 

 

 

 

147 

 

 

147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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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1. 理事黃朝根因事請辭，由李文裕遞補。 

                2. 理事蕭陽山因病請辭，由游壽福遞補。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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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150 

 

 

 

 

 

150 

 

 

 

 

備註：理事張正衛因出任秘書長請辭，由候補理事宋鴻宜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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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第8屆理監事名單

 

 

 

 

 

 

 

 

 

 

 

 

 

 

 

 

 

 

 

 

 

 

 

 

 

     

1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理事長

副理事長

副理事長

副理事長

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

常務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陳俊雄

張清枝

王明川

陳勝騰

曹光炎

謝鳳嬌

張正英

謝立賢

蕭錫鑫

吳松源

王安邦

方文祥

廖崇賢

陳正宏

吳素芬

林明益

林鑫賢

林以堅

宋鴻宜

廖本華

陳碧姿

陳   傑

陳春福

洪福良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理事

候補理事

常務監事

監事

監事

監事

監事

監事

監事

監事

監事

監事

監事

林澤斌

余文雄

林進龍

陳玉華

蔡東海

孫顏美

林淑玲

張璟鈺

汪德龍

林志明

林克學

游騰昌

林鴻忠

張正衛

許朝宗

林朝松

劉博瑢

林漢斌

陳聖宜

吳孟嶽

林永鏗

吳耀楠

高德璉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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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校友服務

一、設立校友服務中心

　　建校以來，本校已有超過 5 萬餘名校友在各行各業開枝散葉蔚為國用，為連繫校友與母校情感，

強化連結，同時讓社會大眾更了解本校悠久歷史與優良傳統，103 年 8 月在本校行政團隊建議下，

於秘書室成立校友服務中心，專責服務校友，初期以教穡大樓一樓中段空間做為校友接待室。後為

提昇對校友的服務，在吳柏青校長指示下，校友服務中心搬遷至農林修養室，並於 106 年 5 月 10

日舉行揭牌典禮，期許校友服務中心秉持服務校友的精神，推動校友聯誼活動、強化服務，凝聚力

量，共同協助校務發展。

106.05.10 農林修養室「校友服務中心」揭牌典禮

二、服務內容

　　中心自成立以來，除承接既有業務外，也陸續開創新業務，茲分述如下。

　　( 一 ) 中心業務：校友資料管理與更新、校友通訊發刊、校友 e 化服務（如：中心網站、校友

電子報、校友臉書社群、節慶賀卡等）、校友證推廣、辦理校友返校活動、校友募款業務、協助並

連繫各系所班友會，以及協助校友總會。

　　( 二 ) 校友個人服務項目：校友證申辦、學校電子信箱及校友返校拍攝婚紗申請，並提供校友

求才／求職的平台；另協助校友申請成績單、英文學位證書、畢業證書補發及折抵役期等。

三、服務成果

　　( 一 ) 校友資料管理與更新：除掌握校友資料庫現況外，為完備校友資料庫，首先針對既有校

友資訊，一方面以問卷回收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及更新校友資料，一方面配合扶持各系／所／班友會

業務，更以經費補助各系／所／班友會清查校友資料並取得授權。其次，針對畢業班，於每年五、

六月間透過導師宣導準畢業生登入校友通訊錄平台授權個資使用並更新個人資料。

　　( 二 ) 校友刊物出刊：本校校友刊物有校友通訊與校友電子報，刊載內容著重於校內及校友活

動訊息與榮耀，其中校友通訊自 98 年 5 月由就業輔導組創刊後，每年發行兩刊，106 年起改為每

年發行一刊；校友電子報則於 103 年 12 月 15 日開始由中心發行，每 2 至 3 月發行一期。

　　( 三 ) 校友證推廣：為推廣校友證，中心創立後即與校內單位協商並獲得校內圖資館、體育室

及停車 3 項優惠；另 104 年上半年與宜蘭縣政府計畫處及工商旅遊處，完成宜蘭大學悠遊認同卡改

約、定約及校外優惠廠商洽談事宜。截至 113 年 6 月 20 日為止，中心受理申辦件數為 191 件。

　　( 四 ) 辦理校友返校活動

        103 年

　　8 月 17 日：土木系舉辦專科部第一屆畢業校友同學會，60 位校友與家眷參與。當日由中心主

任代表趙涵㨗校長致贈紀念禮物表達熱烈歡迎、土木系李欣運主任及徐輝明教授引導參觀土木系與

校園；校友們紛紛表達回饋母校與提攜學弟妹的意願，並由彭仁煥校友率先於土木系設立獎學金。

　　11 月 22 日：畢業於省立宜蘭農業職業學校時期的五年制第 12 屆學生，邀約來母校相聚，趙

涵㨗校長特別召集多位同仁出席接待，整體活動包含：校園景觀導覽、參觀校史館、校務發展簡報、

互換紀念品、校友綜合座談、參訪實驗室（蜂蜜與蜂產品研究室）等，共有 40 位校友參加，部分

校友甚至畢業至今才再

度見面，久別重逢的過

程中充滿溫馨與感動且

為母校能夠成為蘭陽地

區唯一的國立大學深感

光榮與欣慰。

103.11.22 宜蘭農業職業學校五年制第 12 屆畢業校友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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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5 月 23 日：配合校慶，當日下午盛大舉辦校友回娘家活動，由秘書室統籌規劃，包含校園各

個特色地點巡禮，如：小葉南洋杉校樹、學思林蔭大道（蘭光明朗碑石）、修養室（和洋建築）、

圖書資訊館（含校史館）導覽、興建中的學生活動中心等，以及數個學術單位的特色及亮點設計計

畫之各項產學研發成果展覽，供校友參觀；晚上則舉辦校慶聯誼募款餐會，持續募集共興校內最具

特色的歷史建築——日據時期修養室（和洋建築）的修復經費，餐會席開 74 桌，約有 700 名校友

與本校教職員熱情參與。

　　10 月 28 日：為促進師生重視運動與健康，中心以「健康步行」為主軸，結合校友返校，安排

一系列活動。首先於下午邀請「赤腳行者——孫正春校友」於教穡大樓一樓演講廳演講，分享其步

行運動抗癌成功及養身保健的寶貴經驗，隨後孫校友接受本校專訪並給予學弟妹一些建議與期勉；

晚上 7 點舉辦健康步行運動，由趙校長涵㨗與本校教職員工陪同孫校友，從校門口沿神農路、中山

路……台九線，步行至礁溪協天廟，全長約 8 公里，耗時 120 分鐘左右，在協天廟主委及委員的熱

情引導下，全體人員上香祈福，為當日活動畫下圓滿的句點。

104.10.28「健康步行」活動

　　12 月 1 日：48 年畢業於省立宜蘭農業職業

學校時期的五年制第 15 屆學生（宜農雙子星的

同學們），在班長謝棋達及王明川同學（現任宜

蘭大學校友會副會長）的號召下，23 位同學及家

眷近 30 人於上午 11 時返回母校相聚。此次聚會，

學校方面由秘書室陳銘正主任秘書、本中心朱志

明主任、吳振財秘書、圖資館李宗勳技術員接待；

整體活動包含：校園景觀導覽、參觀校史館、互

換紀念品及大合照等，久別重逢的同學們口述唸

書當時的情景及糗事，場面相當熱鬧。　 104.12.01 宜蘭農業職業學校五年制第 15 屆校友返校

        105 年

　　2 月 24 日：畢業於省立宜蘭農業職業學校時期的高級部第 15 屆綜合農業科校友，在王戰生將

軍（現任中國國民黨黃國蘭黨部主任委員）的號召下，校友及家眷約 20 人返校相聚；學校方面由

吳柏青代理校長、秘書室陳銘正主任秘書、生物資源學院邱奕志院長、本中心朱志明主任、吳振財

秘書，以及圖資館李宗勳技術員接待，並由吳柏青代理校長與校友代表互換紀念品。整體活動包含：

校園巡禮、大合影、參觀萬斌廳、校史館導覽，以及參訪生物資源學院奈米科技展示室、米食試量

產實驗室、蜂產品試量產實驗室、午餐餐敘……等；過程中平均年齡高達 73 歲的同學們，話及唸

書當時的情景與糗事、母校當年的環境時，可謂是活力十足、精神抖擻！

105.02.24 宜蘭農業職業學校高級部第 15 屆綜合農業科校友返校

　　5 月 12 日：配合本校歡慶 90 週年校慶，秘書室校友服務中心舉辦「國立宜蘭大學省立農校時

代校友畢業逾 50 週年」返校活動，除參加校慶慶祝大會及和洋建築落成啟用典禮外，並巡視校園，

回味甜蜜求學時光。

105.05.12 省立農校時期校友畢業逾 50 週年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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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8 日：森林科第 20 屆校友在畢業將近半世紀後，返校舉辦同學會，計有 19 位校友及 14

位眷屬參加。當日由本中心安排參訪和洋建築、校史館、圖資館、生資大樓及體育館等處；過程中，

吳柏青校長由吳中峻主任秘書陪同，親臨校史館現場和校友們一一寒暄並合影留念。

105.10.08 森林科第 20 屆畢業校友返校

        106 年

　　2 月 15 日：第 15 屆綜合農業科的校友返校，計有 13 位校友及 2 位眷屬參加同學會，由吳中

峻主任秘書說明學校未來發展並和校友們餐敍。

　　4 月 26 日：第 5 屆森林科的校友返校辦「一甲子的想念」同學會，計有 18 位校友及 7 位眷屬

參加，由吳中峻主任秘書及本中心林雲雀主任接待，除傳達學校發展狀況並和校友們合影。

106.04.26 第 5 屆森林科畢業校友返校辦「一甲子的想念」同學會

        107 年

　　4 月 18 日：第 6 屆森林科的 14 位校友，在畢業一甲子後，偕眷屬共計 23 人返校參加同學會，

校長、教務長及本中心林雲雀主任陸續和校友們寒暄。

　　11 月 5 日：54 年畢業之綜合農業科校友，返校舉辦同學會，校長、生物資源學院陳威戎院長

及本中心陳彥卉主任均與會和校友們談論學校未來發展。

107.11.05 民國 54 年畢業之綜合農業科校友返校辦同學會

        108 年

　　5 月 20 日：綜合農業科第 16 屆校友有 15 位

校友及 6 位眷屬共計 21 人參加同學會。除校園導

覽外，還參觀圖資館舘「歸來•宜蘭農校遺址微

展」，由該館舘鄭君穎小姐專業解說。

　　5 月 22 日：綜合農業科 48 年班畢業校友在畢

業一甲子後，返校舉辦同學會，計有 9 位校友及 4

位眷屬參加。為讓校友回味在校時點點滴滴，特別

安排校園導覽、參觀校史館舘、本中心、生物資源

學院；會後每位校友各捐贈 500 元合計 4,500 元給

校友會。

　　9 月 21 日：48 年 9 月入學的綜合農業科校友

返校辦理「同窗一甲子，追憶 60 年」同學會，吳

柏青校長及生物資源學院陳威戎院長全程陪同，讓

畢業老校友們渡過一個歡樂的週末時光！ 108.09.21 綜合農業科校友「同窗一甲子，追憶 60 年」
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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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9 日：畢業 50 多年的省立

宜蘭高農第 19 屆森林科 20 位校友及

6 位眷屬回母校參訪，由本中心簡報及

導覽，以加深校友們對學校改變及進

步的印象！

 108.09.29 森林科 19 屆畢業校友返校辦同學會

        111 年

　　111 年欣逢創校 96 週年，亦是校

友會第八屆理監事新任，為促成校友

會與全體系所班友會的橫向連結，凝

聚校友向心力，本校特別舉辦「校友

返校」活動。陳俊雄理事長帶領校友

會與全體系所班友會一起宣讀誓詞，

承諾將竭盡所能，促進校友與母校間

良好交流與互動，團結一心，共創多

贏。為表慎重，亦特別準備願景支票，

由校友會理事長偕同四學院代表：食

品科學系系友會林鼎剛會長、高階經

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班友會李長庚理

事長、綠色科技學程碩士在職專班班

友會陳勝騰會長及電機工程學系系友

會洪俊義理事長等人完成簽署，並且

將承諾支票獻給母校，全場嘉賓共同

見證校友會與全體系所班友會團結合

作，全力支持母校發展校務的決心。

106.04.26 第 5 屆森林科畢業校友返校辦「一甲子的想念」同學會

111.05.14 96 週年校慶校友返校活動——校友大會師

        113 年

　　校友返校日活動舉辦迄今已邁入

第三屆，逐漸成為校慶傳統，今年首

度以音樂會形式呈現，邀請榮獲 113

年宜蘭縣傑出演藝團隊「聚樂坊」擔

綱演出，期盼透過悠揚的樂音旋律，

讓與會師長、校友，回憶青春盎然的

校園時光，凝聚、延續創校百年的熱

情。

　　98 週年校慶校友返校日「相聚憶起音樂會」於 5 月 4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溫馨登場，校友會、

傑出校友聯誼會、各系所班友會會長，以及各級校友，包括：畢業滿三十年宜農五專部第一屆、畢

業滿五、六十年的校友都返校共襄盛舉，一同慶賀。

　　當日，活動會場備有自助午餐百匯，讓與會來賓餐敘、交流情誼，校友彼此寒暄、分享生活、

暢談昔日點滴，學生活動中心歡聲笑語不斷，洋溢著滿滿的歸屬感，為活動劃下溫馨圓滿的句點，

也締造一份 98 週年專屬的新回憶，期待明年再相聚！

        112 年

　　本校今年開始啟動百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期待透過活動的開展，凝聚、延續創校百年的共識與

熱情。本中心結合校友返校活動，於 5 月 13 日在萬斌廳舉辦「97 週年校慶校友返校活動暨百年校

慶紀念酒記者發表會」，校友會、傑出校友聯誼會、全體系所班友會會長、各級畢業校友，以及各

界貴賓共襄盛舉。活動中不僅向與會者介紹學校發展現況、百年校慶規劃，更在全場嘉賓共同見證

下，發表百年校慶紀念酒，現場氣氛熱絡。

113.05.04 98 週年校慶校友返校日「相聚憶起音樂會」

112.05.13 97 週年校慶校友返校活動暨百年校慶紀念酒記者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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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部分

1.「林燈公益基金會」奬學金

　　林燈先生是 21 年本校農林時期第 2 屆校友，畢業後赴日本留學；返國即先後投資石棉工業、

水泥工業、建設業、紙業、航空業及保全業界，對國家經濟建設建樹良多。

　　林校友自 67 年擔任本校校友會會長以來，極力配合母校多項建設，昔行政大樓前先總統蔣公

銅像，即由林會長捐獻（現已移至大礁溪林場）。73 年起，每學期固定捐贈 20 萬元清寒獎學金，

獎勵家境貧困之學弟妹向學；為了恩澤廣被，自 78 年起成立「林燈公益基金會」，採定額基金孶

息方式，以維持支助基金會穩定發展。林校友於 81 年過世，他愛國愛鄉愛校的精神將永流傳。

2.「萬斌老師」獎學金

　　萬斌老師 6 年出生，上海持志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系畢業；26 年開始任教職，48 年在本校任教，

直到 71 年退休，擔任教職 40 多年，作育英才無數。

　　萬斌老師是本校校歌歌詞作者。58 年本校由農工職業學校易名為「臺灣省立宜蘭高級農工職

業學校」，為符新義，當時的朱有壬校長乃委請萬老師重新譜詞；68 年戴華校長請萬老師改寫，

復為專校時期曹以松校長所欣賞，延用至今。

　　萬斌老師於民國 95 年以 90 高齡逝世；他一生自奉甚儉，遺產全數捐贈本校，提作優良學生獎

學金和清寒學生救助金，其生前作育英才無數，身故仍嘉惠本校學子，學人風範實在令人感佩難忘，

校方特將行政大樓地下一樓演講廳命名為「萬斌廳」，以紀念、緬懷這位以校為家的萬老師。

3.「楊正宏博士」獎學金

　　畢業於 44 年的傑出校友楊正宏名譽博士，白手起家創建福昌集團，奮勉於種豬育種工作，經

過不斷精進研發養豬科學，其種豬產業已遍及世界各國，帶動台灣種豬事業的蓬勃發展，實屬全體

國人的榮耀。由於楊博士對養豬產業畜牧發展有極重大的貢獻，本校特於 102 年 6 月頒授名譽博士

學位。

　　( 五 ) 校友募款業務 : 歷屆校友對母校各項建設與校務發展規劃的重視，已成為是母校發展的

堅實後盾；謹錄捐贈芳名明細於校友服務中心網頁聊表謝意並供瀏覽。

（https://minute.niu.edu.tw/p/412-1023-3130.php）

　　楊博士相當關注本校發展，長年提供學生獎助學金、產學合作、校外實習與專業新知講座等相

關活動與費用；為進一步回饋母校及獎勵、培育優秀學生，每年固定捐贈新台幣 50 萬元整，至少

持續十年，共捐贈 500 萬元以上，捐資興學提攜後進不遺餘力。103 年 9 月經本校生物資源學院院

務會議通過，特將該院演講廳命名為「福昌廳」，以感激楊博士對母校嘉惠良深，並於同年 11 月

27 日由趙涵㨗校長與楊博士共同揭牌，同時主持福昌講座。

4.「孫崇發博士」獎學金

　　本校榮譽校友孫崇發名譽博士，為中華民國肥胖研究學會創立人，於 94 年成立「財團法人人

人體重管理基金會」；基金會深入學校、社區、公司等相關社群，推廣體重管理社區化的理念，多

年來積極推動社會大眾正確的保健飲食與運動的觀念，達到健康減重的效果，預防因肥胖引起三高

的慢性疾病，造就民眾健康福祉。經本校名譽博士審查委員會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通過授予名譽

理學博士學位。

　　為感念「人人體重管理基金會」關心本校發展，捐資興學，提供學生獎助學金，提攜後進不遺

餘力、嘉惠良深，特將圖資大樓二樓國際會議廳命名為「崇發廳」，並於 104 年 10 月 12 日舉行

揭牌典禮，由趙涵㨗校長與孫崇發名譽博士共同揭牌。

5.「李春男博士」獎學金

　　李春男博士出生於宜蘭，44 年畜牧獸醫科第一名畢業，參加畜牧獸醫科普考及特考均優等及

格，獸醫師考試及格；先後任員山鄉公所、台灣省農業試驗所畜產系、農委會畜產試驗所獸醫公職，

貢獻所學專業，戮力以赴，為公職表率。

　　49 年合夥創設新農行及飼料加工廠，58 年創立全信製藥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該公司為專業

綜合獸藥廠，77 年榮獲第一家通過農委會 G.M.P 認證的專業動物用針劑廠，提供優良獸藥，為彰顯

李博士在動物製藥專業上的卓越成就及對臺灣畜禽水產業的貢獻，本校於 105 年 5 月授予名譽理學

博士學位。

　　李博士樂善好施，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曾向環保署爭取 33 億元興建宜蘭縣焚化爐；參加扶輪

社計 50 年，奉獻公益事業數百萬元；擔任校友會理事長、常務監事期間，對母校更是出錢出力，

特別是自 105 年起每年捐贈 200 萬元，連續 6 年合計 1,200 萬元，供母校設立獎學金及發展校務，

校方決議將新建之學生活動中心一樓大廳命名為「春男展演廳」以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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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校友會」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本會為關懷並協助父母非自願性失業或家境清寒之在學優秀學生順利完成學業，特於 96 年 11

月 24 日召開之第 3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中華民國國立宜蘭大學校友會清寒優秀學

生獎助學金」核發辦法，每年每系（院學士班得比照）核定 1 名，審核通過之學生頒發 1 萬元獎助

學金。

　　此外，近年也陸續成立「彭仁煥校友獎助學金」、「校友李振隆先生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吳

松源校友——力信建設獎學金」、「陳信南校友——立林成蔭慈善基金獎助學金」、「謝詠昇校友

慈善獎助學金」、「方喜德校友——成績優秀學生獎助學金」等獎助學金，協助家境清寒學生專心

向學，獎勵優秀學生敦品勵學。

實物捐贈

1.77 年 5 月 12 日圖書館新廈落成啟用（現址為人文及管理

學院），校友慷慨捐贈諸多珍貴史料如下：

（1）校友會林燈會長贈紅色花崗石巨型屏風「禮運大同篇」

一座，價值 13 萬元；再捐《台灣文獻史類叢刊》一套，

價值 12 萬元。

（2）校友會新竹分會周金華校友捐贈「台灣史類」一批，

價值 7 萬 2 千元。

（3）校友會楊乾巽副會長捐贈書籍一批，價值 2 萬元。

（4）台大獸醫系校友李永基教授捐贈著作及學術性期刊

240 餘冊。

（5）詹德隆校友協助母校，募集台北市珍貴文獻 80 餘冊。

2. 馬芬妹女士捐贈寶貴圖書乙批

　　圖書資訊館獲贈日治時期「華東文庫」圖書一批，共計 320 冊，多為農藝化學、金屬工礦等日

文學術類書籍，當中包含十幾冊本校農林時期的教科書，內容含括當時各學科珍貴的研究資料，甚

具學術參考與典藏價值。本批圖書原由花蓮縣籍馬友岳及馬慶龍父子持有，後為紀念馬友岳先生創

辦華東工業公司而命名為「華東文庫」，103 年經任教於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的長女馬芬妹

女士仔細整理後捐贈母校，盼能嘉惠師生、傳承知識力量。

林燈會長贈圖書館（現為人文及
管理學院）紅色花崗石巨型屏風
一座

3. 陳忠藏教授捐贈書畫作品

　　畢業於 44 年的傑出校友陳忠藏教授是國寶級畫家，熱衷於水彩畫、書法、油畫、現代水墨與

雕塑，被世人交相讚譽為「臺灣的李可染」，其西畫的創新筆法內蘊著國畫的傳統藝境，獨樹一

幟的藝術造詣早已享譽國內外。102 年趙校長到陳教授的美術館參訪，席間陳教授慨然允諾回到

母校擔任駐校藝術家，傳遞其創作的精髓，更表示母校這幾年的成長有目共睹，他樂於送自己最

精華的 62 幅作品作為對宜大認真辦學的肯定。這些各具風姿的作品，令人印象最深刻者，是他自

青年時期以來都眷戀不忘的蘭陽平原，這片山河給他的滋養，應是陳教授靈感的源泉，本校特於

103 年 11 月 27 日舉辦畫作捐贈典禮暨展覽開幕記者會，並頒贈駐校藝術家聘書，來表達對陳教

授深摯的感激。

4. 李春男理事長及同屆全體理（監）事捐贈景觀巨石

　　為美化校園前庭景觀，第 3 屆校友會理事長李春男等校友提議共同捐贈刻有校訓之巨石壹座，

並經校規會會議決定，設置於新建綜合教學大樓正門前方，與當時本校最具歷史意義之小葉南洋

杉比肩聳立。該巨石景觀落成於 99 年 5 月 12 日（84 週年校慶日），由校長江彰吉、圖書館館長

黃桂生及主任秘書羅祺祥共同完成巨石後方之「慶巨石景觀落成誌」。

5. 鄭讚慶理事長捐贈納智捷自用小客車乙輛

　　本校改制過程中，校友會鄭讚慶理事長均熱心參與，尤其盡其所能出錢出力從旁促成工學院

的籌建；103 年得知公務車已老舊，乃特別捐贈納智捷自用小客車乙輛供母校公務之用。

第 3 屆校友會捐贈「校訓巨石」 黃桂生館長及羅祺祥主任秘書撰文「慶巨石景觀落成誌」



第
三
章　

校
友
會

5-184

　　近年亦陸續有校友循實物捐贈途徑，支持本校校務發展規劃，包括：王生富校友捐贈圖書資

訊館節能 LED 照明燈具、吳松源校友捐資 EMBA 辦公室整修裝潢、林創型校友捐贈生物資源學院

三生產學園區畜牧場蛋雞舍改善及自動化設備乙套、林漢斌校友捐贈體育館 LED 天井燈 10 盞並提

供洗衣精與洗碗精各 100 份供清寒學生使用。

　　( 六 ) 協助並連繫各系所班友會：由中心輔助各系所班成立及推動系所班友會，內容包含：資

料清查、建置網站及臉書、出版刊物、舉辦球賽及聚會等活動。此外，中心亦協助系所班友會成立

社團法人組織等，積極推動校友的全方位服務，期望能藉此凝聚本校諸多校友向心與實力，連結各

系所班友會及本校校友會，共同協助母校校務的前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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